河西乡研究重大事项决策、重要人事任免、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时主要领导末位表态制度

根据《中共梁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梁河县预防腐败局关于做好2015年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和廉政风险防控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梁纪发〔2015〕4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重大事项决策的内容。凡涉及本乡发展、改革和稳定，关系工作人员、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，均属于重大事项决策范围。

二、重要人事任免的内容。站所长的任免、后备干部推荐、领导班子分工均属于重要人事任免范围。
三、重要项目安排的内容。大宗办公物资及设备采购、上级批准的农村建设项目等均属于重要项目安排范围。

四、大额资金使用的内。容年度经费预算、决算，财务预算中未列出具体项目或不可预见的临时性特殊支出、大额机动资金使用，其他需要集体讨论决定的大额开支项目等均属于大额资金使用范畴。
五、凡属于重大事项决策、重要人事任免、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“三重一大”事项，都要按照“集体领导、民主集中、个别酝酿、会议决定”的原则”，由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，且主要领导不得首先表态、先发表看法，要让其他副职先表态，主要领导末位表态。不得以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代替集体议事和会议决定。
六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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